
105年 11月 14日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第六次專案小組 

業務單位說明及問題暨簡報頁數對應表 

業務單位說明及問題 
對應簡
報頁數 

【問題 4-1】
城鄉發展議
題─臺中市
區域計畫之
計畫人口、各
類型用地需
求及城鄉發
展（含都市階
層）等相關因
應策略 

（一）計畫人
口 

(1)計畫人口推估研訂方式及相關環境容受力分析
等內容；除水資源容受力之外，請補充廢棄物處
理、污水處理等環境容受力分析。 

P.20~25 
P.41 

(2)臺中市產業用水缺口約 3萬噸/日（P.3-13），
請補充說明現況用水缺口的處理方式；又近 10年
中部用水量以農業用水最多（平均每年用水量佔總
用水量 83%），惟在本案水資源容受力推估，僅包
括產業用水及生活用水，請補充說明農業用水之推
估。 

P43~45 

(3)說明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人口發展率，及如何配
合本計畫 290 萬人辦理各該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
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方式。 

P.47 

（二）各類型
用地需求 

1.住宅 (1)住宅供需推估相關內容及其
因應對策（包含發展策略、各策
略分區之城鄉發展指導原則）。 

P.27~47 

(2)本計畫草案提出既有都市計
畫 工 業 區 檢 討 變 更 原 則
（P.5-27），就既有住商使用密
集地區將採取工業區檢討變
更；此外，本計畫草案並提出住
宅與商業發展地區優先順序
（P.6-68～69）。請補充說明各
該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都市更
新之住宅供給數量預測，對於當
地住宅供給影響情形，並提出因
應對策。 

P.31~38 

(3)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後續
落實執行機制（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 

P.77 

2.公共設施用
地 

(1)就該相關內容予以說明，並
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
部、本署下水道工程處、及本部
民政司等有關機關表示意見。 

P.42 

(2)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後續
落實執行機制（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 

P.77 

3.產業用地 (1)面積： 
○1 就二級及三級產業用地需求
量之推估方式予以說明。 
○2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
案規定，經濟部分配予中部區域

P.28~40 



業務單位說明及問題 
對應簡
報頁數 

產業用地需求量為 420公頃，本
次臺中市區域計畫所提二級產
業用地需求面積為 815.75 公
頃，遠高於前開分配數量，請經
濟部協助說明該相關內容是否
符合政策，並提出相關審查或修
正意見。 
(2)區位：現況都市計畫工業區
面積 2,595 公頃（計畫書
P.2-17），其中約有 790 公頃閒
置或未開發（計畫書 P.2-61～
2-62），約佔既有都市計畫工業
區總面積 30％。依本計畫（草案）
規定，產業發展地區優先順序以
都市計畫工業區為第一優先（計
畫書 P.6-69），然產業部門計畫
中卻提出都市計畫工業區開闢
或變更指導建議。請臺中市政府
說明下列事項，並請經濟部有關
機關（單位）表示意見： 
○1 閒置都市計畫工業區分布區
位及其後續開發利用或檢討變
更方式。 
○2未來產業需求用地分布區位。 

P.31~38 

(3)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後續
落實執行機制（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 

P.77 

4.能、資源分析 本計畫（草案）提出水資源之現
況供給量為 140萬公噸／日，115
年可供給 155.2萬公噸／日，未
來用水缺口將以再生水及大安
大甲溪水資源聯合運用等方式
供應；又電力供需屬平衡情形。 
(1)請臺中市政府就前開能資源
分析相關內容予以說明，並請經
濟部有關機關（構）表示意見。 
(2)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後續
落實執行機制（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 

P.43~46 

（三）城鄉發
展策略 

本計畫（草案）提出都市階層（P.3-8），並研訂城
鄉發展優先順序（P.6-68～6-70），與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略有不同。請臺中市政府就前開相關內容予
以說明、補充分布示意圖說。 

P.48~49 

【問題 4-2】
城鄉發展議
題─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

（一）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
畫 

1.本計畫（草案）第 1階段所列 4處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之區位、面積規模、機能、各該都市計畫所
在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發展率（人口發
展率、產業用地發展率）、擬定必要性、及水電資

P.50~60 



業務單位說明及問題 
對應簡
報頁數 

畫區位、機
能、規模、成
長管理策略
及既有都市
計畫配合各
議題發展策
略下檢討變
更土地使用
分 區 之 指
導。（詳計畫
書 草 案
P.6-80 ～
6-87） 

源供給是否符合需求；各該範圍內環境敏感地區及
優良農地之分布區位，及相關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
則。 
2.本計畫（草案）7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係屬第
2階段推動，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後續啟動時程
及相關配合措施。 

P.60 

（二）成長管
理策略 

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本計畫（草案）成長管理策
略，並請有關機關表示意見。 

P.61 

（三）既有都
市計畫後續
檢討原則 

1.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 P.62~63 
2.位處高山地區之都市計畫區應辦理通盤檢討，降
低土地使用開發強度。 

P.64 

3.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範透水面積、留
設滯洪與蓄洪緩衝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P.65~68 

4.重要濕地若位於都市計畫區，公有土地應優先檢
討劃設或變更為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並依
明智利用原則修訂相關管理事項內容。 

P.69 

【問題 4-3】
城鄉發展議
題─未登記
工廠議題因
應策略及得
申請設施型
使用分區變
更區位之劃
設情形（詳計
畫 書 草 案
P.5-15 ～
5-29 、
P.6-71 、
6-76、P.6-88
～6-94） 

（一）未登記
工廠 

1.請補充說明未登記工廠分布區位、產業類別及未
登記工廠輔導與清理計畫，包含：分期分區處理計
畫、推動時程、配套措施、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產業
用地供給區位、引導未登記工廠搬遷之誘因或措
施、處理順序或時程、原未登記工廠所在農地恢復
農用之執行方式(包含處罰手段)等具體作法。 

P.70~75 

2.依據該輔導計畫得以輔導工廠家數。 P.29 
3.原臺中縣轄時期，原推動烏日溪南都市計畫以解
決未登記工廠問題，請說明是案目前辦理進度及情
形。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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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aichung 

                    Future Vision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 

105年11月14日 

臺中市區域計畫案 （草案）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第6次會議 

 

智慧創新˙幸福樂活˙生態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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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辦理進度 

貳、修正重點說明 

參、城鄉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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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進度】 



【政策環評審議程序】 

4 

召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公聽會 

（104.10.28） 

臺中市區計畫（草案）製作 

臺中市區計畫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102.11.14起30天） 

臺中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函送臺中市區域計畫請內政部審議 

召開內政部區委會行政程序審查 

專案小組會議 

召開內政部區域計畫專案小組現勘 

（必要時） 

召開內政部區域計畫專案小組會議 

召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會議 

核定公告 

【計畫審議程序】 

• 102.12.20及103.03.28 

召開農業發展分組專案小組會議 

• 102.12.20及103.05.07 

召開城鄉發展分組專案小組會議 

• 103.01.10及103.04.24 

召開國土保育及海洋資源分組專案小
組會議 

• 103.08.27 

第一次市區委會審查會議 

• 104.05.13 

第二次市區委會審查會議 

• 104.08.10 

第三次市區委會審查會議 

• 104.10.28 

舉辦臺中市區域計畫 

座談會暨政策環評公聽會 

• 104.12.09 

第四次市區委會審查會議 

召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會議 

（103.08.06） 

函送臺中市區域計畫主文及政策評估說
明書（附冊）請環保署辦理徵詢意見 

函送環評委員會書面審查 

（105.04.14） 

召開政策環評諮詢會議 

召開政策環評專案小組會議 

（105.06.14） 

提請環評委員會討論，提供徵詢意見 

徵詢意見參採與否說明 

• 105.03.2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案 

• 105.04.26 

臺中市區域計畫行政程序審查會議 

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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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7.04 

內政部區委會第一次專案小組 

• 105.07.15 

內政部區委會第二次專案小組 

• 105.07.28 

內政部區委會第三次專案小組 

• 105.08.11 

內政部區委會第四次專案小組 

• 105.08.18 

內政部區委會第五次專案小組 

• 105.11.14    105.11.17 

內政部區委會第六次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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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重點說明】 

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二、產業用地需求預測調整說明 

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總量調整說明 

四、應維護農地總量說明 

五、本市空氣汙染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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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說明 

本計畫「第二章、背景現況」資料，係因報市級區委會、部級區委會時皆有頁數限制，故進行簡
化，經前5次小組審議後，本計畫增列既有現況背景資料，並針對民眾及委員關心議題進行補充 

原臺中市區域計畫架構 經5次小組審議調整後架構 調整重點說明 

第二章  背景現況 

第一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二、縣市整體發展計畫 

第二章  背景現況 

第一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二、縣市整體發展計畫 

  三、跨域合作機制(增列)P2-9 中彰投苗已成立跨區域治理平台，將有縣市間合作之
空間指導或與本計畫相關之事項表列於此。 

第二節  發展歷史(增列)P2-10~12 補充臺中市歷史發展。 

第二節  自然環境現況分析 

  一、地形 

  二、地質 

  三、氣候變遷趨勢 

  四、水文 

第三節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一、使用現況概述 

  二、各類土地使用現況 

  三、都市土地發展趨勢(增列)P2-20 

第四節  國土保育(增列) 

  一、自然環境P2-22~26 

  二、生態地景(增列)P2-27~32 

    1.綠地生態資源(增列) 

    2.山域生態資源(增列) 

    3.沿海自然資源(增列) 

    4.自然綠色基盤(增列) 

    5.地質景觀資源(增列) 

    6.濕地資源(增列) 

第五節  海岸及海域(增列) 

  一、海岸及海域現況(增列)P2-33~35 

  二、海岸災害潛勢(增列)P2-36 

第六節  氣候變遷趨勢與災害潛勢(增列) 

  一、氣候變遷趨勢(增列)P2-37~42 

  二、災害潛勢(增列)P2-43~47 

第七節  農地資源(增列)P2-48~52 

三、都市土地發展趨勢： 

以土地變遷利用角度，說明自69年迄今之臺中市都市
結構發展變遷。 

 

第四節 國土保育： 

強化自然環境現況分析、補充前五次小組審議階段委
員、民眾所關心之部分(如非法定之文化資產、未公告
斷層帶、石虎分布區、白海豚廊道等。) 

 

第五節  海岸及海域： 

強化海岸及海域現況資料。 

 

第六節  氣候變遷趨勢與災害潛勢： 

強化說明氣候變遷之影響、整理歷史重大災害、並強
化地質、淹水災害之說明。 

 

第七節  農地資源： 

以專章方式撰寫，說明農地發展現況、被工廠轉用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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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石虎棲地 

說明： 

依據林務局「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計畫」，本市
石虎棲地範圍多位於太平、大里山區、豐原、石岡
山區、后里臺地、部分大肚山地區。 

白海豚活動範圍 
說明： 

北起苗栗縣龍鳳港以北之森林公園沙灘；南邊界線為外
傘頂洲西南端；西邊界線依中華白海豚在各區活動範圍
之不同，而以海岸線距岸1-3浬為基礎劃直斜線；東邊
界線為海岸線距岸50公尺並包括主要河口。本重要棲
息環境包括98%中華白海豚目擊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備註： 

臺中市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關鍵棲地係屬研究辦理中計畫，尚未正式公告。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預定公告範圍，尚未正式公告。 

納入應辦事項：未來涉該等地區之開發申請應進行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研擬。 

都發局、水利局(坡地、排水等)、環保局(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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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臺中市斷層帶 

說明： 

（一）臺中市斷層分布「現況」共7條，大甲斷層、鐵砧山斷層、屯子腳斷層、大甲(清水斷層)、
車籠埔斷層及其支斷層、大茅埔-雙冬斷層、三義斷層 

（二）雖經濟部地調所僅依相關法令公告車籠埔斷層及其支斷層、三義斷層兩處為2級環境敏感
地，然為達到資料公開、災害潛勢揭露之目的，依小組建議表明臺中市所有已知之斷層帶，
以供未來空間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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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人文地景資源—其他珍貴人文地景 

本計畫除考量既有法定人文地景外，其他珍貴人文地景係透過資料蒐集與爬梳（研究文獻、媒體
新聞）公民團體建議，提出初步具有議題性或關注課題，但未於法定保護區之範圍、資源類型等
項目，本計畫在此表列，並於後續應辦事項中請文化有關單位進行評估。 

提報名稱 位置 相關文獻或新聞 

舊社遺址 后里大甲溪犁頭鏢農場一
帶 

科學博物館館訊第322期 

2014.03.14大臺中新聞報導 

社頭遺址 － － 

滾動式、互動式檢討，先將未來具歷史人文價值之珍貴人文地景進行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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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海岸現況 

說明： 

臺中市沿海地區因應臺中港之發展劃設臺中港特定
區都市計畫，為臺中市唯一臨海之都市計畫區，另
大安都市計畫區雖未臨海，但其仍位於濱海陸地之
範圍，其餘範圍則為非都市土地，並以特定農業區
為最大宗約3,343公頃，佔濱海陸地整體面積43%。 

 

檢視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臺中港特定區計
畫除港埠專用區外，以台17線以北清水甲南一帶之
農業區面積最為廣大，台17線沿線亦有零星之工廠，
劃設為零星工業區。 

濱海陸地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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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海岸現況 

說明： 

（一）台17線以北之濱海陸地
區域：包含清水甲南、
高美濕地、大甲溪溪口、
大甲溪沿海農地、大安
溪溪口沿海農地以及大
安溪。本區域皆以農地
為主要土地利用型態，
聚落分布以古早之既成
聚落為主，且其溪口及
濕地生態極為豐富 

 

（二）台17線以南之濱海陸地
區域：可分為臺中港區
及大肚溪口濕地，臺中
港為台灣第二大港口，
中台灣航運門戶，大肚
溪口濕地國際自然資源
保育聯盟 IUCN將其列
為亞洲重要濕地之一 

 

台17線以北之濱海陸地區域 台17線以南之濱海陸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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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現況修正說明 
 海域現況 

說明： 

1.本市海域區共涉及2處野生動物保護區及2處國
家級重要濕地：高美濕地、及大肚溪口濕地。 

 

2.本市境內共有6處漁港，其中包含1處第一類漁
港，梧棲漁港；松柏、五甲、北汕、塭寮及麗
水等5處第二類漁港。 

 

3.本市海域區共4處人工魚礁：松柏人工魚礁、
五甲人工魚礁、臺中港（一）人工魚礁、臺中
港（二）人工魚礁。 

 

4.本市海域區共3處保護礁區：大安（一）保護
礁區、大安（二）保護礁區、大甲保護礁區。 

 

5.本市海域區合計共40部風力發電機組，發電總
量為129,400瓩。 

臺中市海域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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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用地需求預測調整說明 
 
臺中市產業用地需求預測由1,824公頃修正為1,360公頃 
依據本府經發局推估，115年二級產業用地供需為1,360公頃，105-109年為全國區域計畫分派量約
244公頃，109-115年為因應未登+臨登工廠遷移約需872公頃，因應未來產業需求約需244公頃 

經濟部推估需求 

244公頃 

未登+臨登遷移需求 

872公頃 

產業發展需求 

244公頃 

115年 

109年 

 遷移未登記工廠約2,500家 

(多位於豐潭雅神、大平霧一帶) 

 遷移臨時登記工廠約2,000家 

(烏日、大雅、神岡一帶) 

因應合法工廠擴張、外商投資、智慧機械、
航太產業及新興產業發展，儲備產業用地 

配合中央產業政策：智慧機械與航太產業，
串聯零組件製造與維修產業，依經濟部推估
之需求面積 豐潭雅神、大平霧為未登工廠最密集區域 

備註：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皆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以產業用地面積至少為60%為基準，加計公共設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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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總量調整說明 
分為重大建設、第一階段(105-115年)、第二階段(115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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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總量調整說明 

推動 
順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區位） 

面積 
（公頃） 

類型 
劃設目的 
（機能） 

重大建設 1 
后里東站 

（因應后里花博） 
15 重大建設 

配合后里花博、后里東站新建工程劃設，預期促進后里車站地區
朝TOD導向發展，藉由后里花博契機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第一階段
105-115年 

2 擴大神岡 184.08 產業型 

因應中央政府智慧機械、國機國造之政策，打造臺中成為全球智
慧機械之都，及清泉崗機場升級為國際機場、「自由貿易港區政
策推動」等契機，預計引入智慧機械、航太產業。 
南與中部科學園區、精密機械園區、臺中工業區串連，使雙港成
為臺中市國際貨物轉運樞紐。 

3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35.81 產業型 
十九甲與塗城以既有之化學材料製造、塑膠品製造、金屬製品製
造、機械設備製造業為基礎，另外再引入先進環保製程產業。 
大里樹王預計引入手工具、金屬製造等環保節能產業，發展為高
值化產業零組件基地。 4 大里樹王（一期） 168.84 產業型 

第一階段 總計 388.73 － － 

第二階段 
115年後 

（願景方案） 

5 清泉崗 － 

第一階段優先開發區開發率達70％後開始規劃，開發率達85％後
開始辦理開發作業。 

6 大里樹王（二期） － 

7 
十九甲與塗城
（二期） 

－ 

8 潭子聚興 － 產業型 
潭子聚興未來以醫療、光應用產業為主，發展為高科技、高產值
產業基地。 

9 新庄子、蔗部 － 住商型 
東海商圈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公共設施不足，且其位於大肚
山與都會區之交界，應藉由計畫引導其朝生態、低碳、永續、對
環境友善之城區發展。 

10 太平坪林 － 住商型 
勤益學區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且坪林地區常有淹水情形發生，
應藉由計畫強化其防災功能，引導城區與水共生、生態永續發展。

11 
山手線上環（甲
后線）場站、后
里東站TOD範圍 

－ 住商型 

因應未來山手線完成後，沿線地帶TOD發展使用，使城區朝向低
碳、綠色、永續以及緊密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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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維護農地總量 
（一）臺中市因應未來發展需使用農地總量 
本計畫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既定政策」、「設施型分區」以及「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之應維護農地轉用量已由原本1,700餘公頃降至421.04公頃，(轉用量未調降前
已於第5次專案小組結論：「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應維護農地總量4.63萬之規定」)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總面積 
農地分級分類 

農1 農2 農3 農4 

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為工
業區 

太平都市計畫 56.94 0 0 53.7 0 
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 50.97 0 0 46.65 0 

小計 107.91 0 0 100.35 0 

既定政策 

高鐵門戶 154.26 0 103.56 21.67 0 

清泉崗門戶 121.71 0 100.3 33.43 0 

烏日溪南 53.70 0 34.47 12.09 0 

小計 329.67 0 238.33 67.19 0 

設施型分區 

太平產業園區 14.37 0 11.32 0.07 0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14.76 4.32 2.3 0 0 

豐洲二期產業園區 55.27 2.55 5.68 0.15 0.03 

小計 84.4 6.87 19.3 0.22 0.03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擴大神岡 184.08 3.91 152.63 5.11 0 
大里樹王（一期） 168.84 0 0 159.93 0 
十九甲與塗城（一期） 35.81 0 0 34.97 0 

小計 388.73 3.91 152.63 200.01 0 
總計 910.71 10.78 410.26 367.77 0.03 

應維護農地（農1+2+4） 4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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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市空氣汙染因應對策 
（一）空氣汙染防制策略與目標 
 

1.本府執行空氣污染各項管制措施已訂定各項空氣污染物減量目標 (採累計)如下表： 

 

 

 

 

 

 

 

2.本市環保政策獲臺灣環保聯盟等環保團體5A級肯定，本市在取締污染公害、綠色大眾運輸交通、發
展環境友善產品、資訊透明公民參與及社區治理營造等五項評比中均獲得A級。 

3.本市在空污管制執行包括成立跨局處空污減量工作小組，建立減量目標及定期管考減量成效、制定「
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協調台電降載發電、8年種100萬棵樹、綠美化空地、購
置移動監測車，且空污基金也邀集環保團體一起討論使用方式…等等措施，讓臺中市空氣品質逐步改
善中。 

4.因目前臺中市PM2.5濃度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應依據目前臺中市之排放現況作為涵容總量假設，以
不超過目前污染排放量進行總量管制規劃。 

5.本市目前已著手執行港區排放量清查作業，本年度亦將清查排放量列管廠家以利未來執行之接軌並推
估本市減量空間與困難，另生煤自治條例之推動對本市污染量排放亦有改善。 

6.除了總量管制策略外，105年4月15日環署空字第1050023997A號公告，預告修正「直轄市、縣（市
）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草案，臺中市於106年1月1日起，細懸浮微粒(PM2.5)改列為三級防制區，
懸浮微粒、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一氧化碳仍維持為二級防制區。本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
條第三項規定，要求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且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必須採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
模式模擬證明其排放量不逾容許增量限值，未符合規定者，將不予核發許可。 

污染物 
減量數(公噸) 

至106年 至109年 

PM10 685.3 3,151.6 

PM2.5 681.7 1,983.4 

SOX 55.4 6,516.6 

NOX 4,580.4 11,282.9 

NMHC 2,458.1 3,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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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市空氣汙染因應對策 

（二）具體作為 

1.固定污染源新設或變更達一定規模者，要求其空污防制設施需執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 

2.既存固定污染源搭配許可證審查，要求空氣污染減量。 

3.積極改善空汙，針對固定源、逸散源、移動源等空氣汙染源及綜合面相進行管制，施行包括生煤管制
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輔導餐飲業者改善油煙設備、補貼民眾汰換老舊二行程機車、研訂空氣品質
惡化緊急應變措施，並與台電訂定環保降載SOP，已讓台中空汙顯著改善，PM2.5在100年時年均值
約35微克/立方公尺，103年降至26.9微克/立方公尺，去年已剩23.69微克/立方公尺，今年可望再度降
低，朝109年降至15微克/立方公尺目標邁進。  

4.本府已針對四大面向汙染源管制措施，包括：固定源方面，重點在於研訂鍋爐二氧化硫加嚴標準、推
廣使用潔淨燃料、實施「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逸散源方面，輔導餐飲
業者裝設或改善油煙防制設備，紙錢集中清運，並於一期稻作收割後，輔導農民稻草切段及使用益菌
肥，減少露天燃燒行為。  

5.移動源方面，推動柴車自主管理、清潔車加裝濾煙器、及進行二行程機車管制，並補貼民眾汰換老舊
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油電混合車等低污染車輛。  

6.綜合面相方面，本府成功與台電協調訂定環保降載SOP，分為「預警階段」和「啟動階段」，環保署
預報連續3天PM2.5達紅色等級，或空品監測站16站達6站以上紅色等級時，由台電公司進行預先降載
準備。若6站以上達紫色等級時，用電安全無虞情形下，可立即啓動降載。截至目前已成功協調台電
降載達10次，有效減緩空汙惡化。本府也成立空汙減量行動小組，研擬創新空汙減量行動方案，在空
品不良時即刻啟動汙染管制緊急應變措施，有效減少空品不良對市民的影響。 

7.近三年103至105年同期(1至6月)空品監測數值比較，測站AQI等級空氣品質指標屬綠色良好等級之站
日數比例逐年增加，由103年1至6月的18.48%漸增至今年1至6月28.50%；黃色普通等級由103年1至
6月72.39%，減至今年1至6月67.30%；不良紅色等級及紫色非常不良等級比例由9.14%漸減至4.20%

，呈現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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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城鄉發展議題】 
一、人口預測 

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三、能資源分析 

四、都市計畫人口調降 

五、城鄉發展策略 

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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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中部地區區域性人口發展趨勢 

臺中市今年(105年)10月份，人口總數達276.2萬人，已突破全國區域計畫115年人
口分派數量272萬人 

200.00  

210.00  

220.00  

230.00  

240.00  

250.00  

260.00  

270.00  

280.00  

290.0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萬人 年度 

258.78 260.68 262.41 263.58 264.84 266.44 268.49 270.17 271.99 274.45 276.27 

臺中市近10年人口總量變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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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中部地區區域性人口發展趨勢 

近10年人口發展趨勢： 

 每年平均增加：約1.7萬人 

 自然增加：約1萬人  

 社會增加：約7千人 

且104年人口增加及社會增加人口為近10年來最多，達1.4萬人 

臺中市近10年人口成長變化示意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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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中部地區區域性人口發展趨勢 
另以北、中、南區域觀點而言，中部地區僅有臺中一處主要核心，與北部三處(桃園、
雙北)、南部二處(台南、高雄)容易產生競合之環境不同，顯得其對於周邊都市人口
磁吸效力更強 

縣市合併後近4年各縣市平均遷移至臺中市示意圖 

主要以彰化縣每年平均移入約8千人、南投縣每年平均移入5千人為中部地區人口移動之
前二名；另新北市每年平均移入約5千人，為跨區域性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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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中部地區區域性人口發展趨勢 
本計畫針對縣市合併後截至今年為止，中部三縣市(彰化縣、苗栗縣、南投縣)往五都移出人口做統計
分析，其結果顯示：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社會移出人口中，移入臺中市人口之比例分別為
56%(彰化)、65%(南投)、42%(苗栗) 

臺中市為核心都市之發展格局示意圖 

因臺中市之人口磁吸效應，目前人口已超越全國區域計
畫115年分派量，呈現持續成長狀態，計畫年期人口推
計必須參考中部區域發展情勢推計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苗
栗
縣 

中部三縣市人口遷移至五都比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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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迴歸分析法人口推估 

           預測年度 
推計方法 

平均離差 110 115 

羅吉斯曲線 6202.40 275 277 

龔柏茲曲線 6654.09 276 278 

修正冪數曲線 2841.65 283 290 

等分平均法 3684.39 283 291 

算術級數法 59008.76 290 302 

幾何級數法 65127.48 292 308 

本計畫採用歷年人口之人口成長率搭配迴歸模型進行預測，採用算術級數法、修正冪數曲線、龔伯
茲曲線、羅吉斯曲線、等分均法及幾何級數法等六款回歸模式，並採用高、中、低推估情境之平均
離差最小值之方法，推估臺中市於110年時，人口數介於275-292萬人，於115年時人口數介於277-

30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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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預測 

計畫人口推定 
為訂定未來臺中市人口總量進行人口分派，本計畫參酌前述迴歸分析中推計數值（修正冪數曲線），
乃推定臺中市未來計畫人口為110年為283萬人、115年290萬人 

                              預測年度 
人口推估 110年 115年 

中推計（修正冪數曲線） 283萬人 290萬人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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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區人口分派 
依據歷年各行政區人口成長情形與分布情況，參考市長大台中123政策推估，並調整三
大副都心所佔人口比例，推估未來各行政區人口分派比例，再輔以前述臺中市推定之計
畫人口數量分派。  

策略區 行政區 110年 115年 

后里、豐原、
潭子、大雅、

神岡 

豐原區 17.24 17.70 

后里區 5.60 5.75 

神岡區 6.73 6.91 

潭子區 10.89 11.18 

大雅區 9.60 9.85 

區域人口 50.07 51.39 

東勢、新社、
石岡 

東勢區 4.81 4.49 

新社區 2.36 2.20 

石岡區 1.44 1.34 

區域人口 8.60 8.04 

大甲、大安、
外埔 

大甲區 7.65 7.58 

外埔區 3.13 3.10 

大安區 1.94 1.92 

區域人口 12.72 12.60 

清水、沙鹿、
梧棲、龍井 

清水區 9.08 9.45 

沙鹿區 9.27 9.64 

梧棲區 5.99 6.22 

龍井區 8.05 8.37 

區域人口 32.39 33.68 

單位：萬人 

策略區 行政區 110年 115年 

大肚、烏日 
烏日區 7.49 7.81 

大肚區 5.90 6.14 

區域人口 13.38 13.95 

霧峰、大里、
太平 

霧峰區 6.82 7.11 

太平區 19.21 20.02 

大里區 21.83 22.75 

區域人口 47.86 49.88 

和平 
和平區 1.07 1.07 

區域人口 1.07 1.07 

原臺中市 

中區 2.02 2.06 

東區 7.82 8.01 

南區 12.53 12.83 

西區 12.07 12.36 

北區 15.38 15.75 

西屯區 22.80 23.34 

南屯區 16.89 17.30 

北屯區 27.09 27.75 

區域人口 116.60 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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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一）住宅用地需求推估 
本計畫以3大副都心及臺中市+屯區，設定「人均樓地板面積60 ㎡/人，容積率300%換算後為20 

㎡/人之住宅用地需求、其他區域人均樓地板面積70 ㎡/人，容積率200%換算後為35 ㎡/人之住
宅用地」為參數，預估未來住宅用地供需情形，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住宅用地需求分派 
臺中市目前住宅用地供給量已足敷未來115年之使用量，除既定執行政策、配合重大建設及因
當地人口實際發展需求新增住宅區，或人口密集區域因防災、公共設施需求而劃設之住商型都
市計畫外，未來將以不再增加住宅區為原則，後續將針對住宅供充足策略區之計畫區進行計畫
人口調降並檢討住宅或公共設施用地，以符合發展現況 

策略區 
110年人口 

(萬人)(A) 

115年人口 

(萬人)(B) 

住宅用地
面積參數 
㎡/人(C) 

110年住宅用
地需求(公頃) 

(D)=(A)X(C) 

115年住宅用
地需求(公頃) 

(E)=(B)X(C) 

都市計畫住宅用
地供給現況(公頃) 

(F) 

乙種建築用
地供給現況
(公頃)(G) 

住宅用地供給
總量(公頃) 

(F)+(G) 

評估結果 

后里、豐原、
潭子、大雅、

神岡 

50.07 51.39 20 1001.4 1027.8 1,309.50 80.93 1,390.43 ● 

東勢、新社、 
石岡 

8.6 8.04 35 301 281.4 282.35 117.11 399.46 ● 

大甲、大安、 
外埔 

12.72 12.6 35 445.2 441 254.49 140.25 394.74 ● 

清水、梧棲、
沙鹿、龍井 

32.39 33.68 20 647.8 673.6 2,343.93 146.18 2,490.11 ● 

烏日、大肚 13.38 13.95 20 267.6 279 516.61 104.44 621.05 ● 
大里、太平、 

霧峰 
47.86 49.88 20 957.2 997.6 1,048.64 503.37 1,552.01 ● 

和平 1.07 1.07 35 37.45 37.45 27.26 23.20 50.46 ● 

原臺中市 116.6 119.41 20 2,332 2,388.2 5,034.55 0.00 5,034.55 ● 

供給充足： ●   符合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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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二）二級產業用地推估 
依據本府經發局推估，115年二級產業用地供需為1,360公頃，105-109年為全國區域計畫分派量約
244公頃，109-115年為因應未登+臨登工廠遷移約需872公頃，因應未來產業需求約需244公頃 

經濟部推估需求 

244公頃 

未登+臨登遷移需求 

872公頃 

產業發展需求 

244公頃 

115年 

109年 

 遷移未登記工廠約2,500家 

(多位於豐潭雅神、大平霧一帶) 

 遷移臨時登記工廠約2,000家 

(烏日、大雅、神岡一帶) 

因應合法工廠擴張、外商投資、智慧機械、
航太產業及新興產業發展，儲備產業用地 

配合中央產業政策：智慧機械與航太產業，
串聯零組件製造與維修產業，依經濟部推估
之需求面積 

備註：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皆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以產業用地面積至少為60%為基準，加計公共設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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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目前列管在案之未登+臨登遷移需求估算說明 
依據本府經發局5月份調查資料，未登記工廠共2,544家、臨時登記工廠共2,041家，其廠地
使用面積分別為230.79、291.88公頃，若以產業發展條例之規定，以產業用地60%為基準，
設廠需求面積未登記工廠約385公頃、臨時登記工廠約487公頃 

工廠類型 家數 廠地使用面積(公頃) 設廠需求面積(公頃) 

未登記工廠 2,544 230.79 385 

臨登工廠 2,041 291.88 487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5月份資料 

行政區 未登記工廠家數 

大里區 307 

太平區 298 

烏日區 276 

大雅區 238 

神岡區 190 

潭子區 117 

豐原區 160 

霧峰區 108 

備註：僅表列目前盤點超過100家以上者 

依據本府經發局5月份調
查資料，未登記工廠共
2,544家、其中該行政區
列管在案且超過100家以
上者，可約略分為兩大
區域，以大里、太平、
霧峰、烏日為主之區域，
以豐原、潭子、神岡、
大雅為主之區域 

列管在案之未登工廠分布區位 

豐潭雅神、大平霧為未登工廠最密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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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列管在案之未登工廠產業類型 
依據本府經發局5月份調查資料，目前列管在案之未登記工廠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最多，
其次為機械設備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 

行業類別 未登記工廠家數 

與臺中市六大產業聚落關聯性 

工具機 航太 自行車 
木工 
機具 

光電 
面板 

手工具 

食品製造業 114 

塑膠製品製造業 124 ● ● ● ● 

金屬製品製造業 679 ● ● ● ● ●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5 ● ● ● 

以工具機為例說明產業之關聯 

圖片及資料來源：STOCKFEEL，感股知識庫  https://www.stockfe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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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後續開發利用及檢討 

都計工業區投資環境不友善 
土地閒置、影響環境… 

未有適當 
整體開發機制 

核心
癥結 

維持
工業 

轉型
再生 

解編
變更 

整
體
開
發
、
市
地
重
劃 

擬
定
適
宜
之
土
管
規
則 

轉
型
觀
光
工
廠 

依
審
議
規
範
執
行
變
更 

開
闢
公
設
、
提
升
環
境 

規劃面執行策略 法制面策略 稅務面策略 

現況
問題 

整體
對策 

行政面策略 

制
定
臺
中
市
產
業
自
治
條
例 

增
加
短
期
交
易
成
本 

增
加
閒
置
土
地
持
有
成
本 

工
業
區
土
地
盤
點
與
媒
合 

都市計畫工業區升級 
投資容易、適性發展、引導產業、環境提升 

未來
願景 

地價過高 
產權私有 

無租稅、貸款 
等優惠措施 

社經變遷工業
區非工業使用 

發展不符預期 
工業區長期閒置 

恢
復
原
分
區(
農
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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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規劃面執行策略 
工業區分類 分類原則 執行策略 

｢維持｣工業 
保留產業生產用地 

 報編工業區應維持工業使用 
 具產業群聚效益或單一大面積使用之工業區 
 工業密集使用，不影響整體都市空間結構、道路

進出容易、整體使用率高 
 位於重大建設周邊之工業區 

 整體開發、市地重劃 
 擬定適宜之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 
 開闢公設、提升環境 

 

｢轉型｣再生 
活化發展 

改善都市環境 

 工業區使用率不高，周邊具有住商發展需求之工
業區 

 位於城鎮發展核心，因社經條件變遷已不符時宜
之工業區 

 轉型觀光工廠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

審議規範變更 

｢解編｣變更 
不適宜高強度發展 
增加生態棲地 

 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區，不適宜高強度發展之工
業區 

 長期以來無發展必要性或低度利用之工業區 
 恢復原分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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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度利用區域案例 
案例1--以太平都市計畫工業區為說明案例：永平路、永義路、中興路圍繞之範圍 

案例範圍 

大
里
溪 

旱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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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度利用區域案例 

裏地 
無法利用 

閒置 
工業區土地 

1 

1 

巷弄狹小車輛進出不易 

道路蜿蜒崎嶇 

閒置 
工業區土地 

閒置 
工業區土地 

工業區內畸零地 

3 

2 

3 

案例1  太平都市計畫工業區：區內無公共設施(污染防治、公園綠地)、道路狹
窄崎嶇、土地零碎、住工混雜 

歸
納 

1.未整體開發之影響：地籍零碎、產權私有、各自開發造成道路蜿蜒、寬度
不一，除廠商不易進駐、土地無法完全利用外，亦造成環境、安全相關疑慮 

2.整體開發機制之問題：回饋負擔未有明確規範造成投資不確定性、其收取
時機亦造成廠商營運初期成本增加，不利中小型資本產業生存 

 

畸零地 
不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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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度利用區域案例 
案例2--以豐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為說明案例：大順街以南、豐中路以東、圓環北路二段以西及 

大順街8巷以北圍繞之範圍 

案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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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度利用區域案例 

大順街沿街工業區情況 

1 

2 

豐中路工業區沿街現況為餐飲店 

1 

案例2  豐原都市計畫工業區(豐原區東側)：因社經條件發展，部分區域已
不符需求轉為店面、住家，或為其他使用 

大順街8巷 部分區域已為純住家使用 

3 

歸
納 

1.工業區因社經變遷不符需求：臺中市部分位於區域發展核心之工業區，
已不符使用需求，現況使用上轉成住商使用 

2.位於市區工業區之問題：造成環境外部性、都市景觀衝突、及都市環
境安全疑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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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度利用區域案例 
案例3--以東勢都市計畫南側工業區為說明案例：該工業區位於東勢高工南側 

案例3  東勢都市計畫工業區：因條件區位、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影響，多
數區域仍維持農業使用 

1 

1 

東勢本圳沿線工業區情況 

工業區西側之發展情況 

2 

2 

東勢高工旁工業區發展情況 

3 

3 

歸
納 

1.長年以來皆為農業使用：因區位條件、環境條件等因素，長年以來皆
作農業使用 

2.予以解編，維持良好環境：除部分因應地方就業需求已做工業使用外，
為維持東勢良好環境，應予以檢討變更為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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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都市計畫工業區規劃面執行策略 
優先
順序 

計畫區名稱   都市計畫指導原則 

前期 

臺中港   

1.建設局優先開闢自立路及蚵寮路，已編列明年度
預算 

2.經發局將就計畫道路周邊地主意願進行調查，並
研議關連工業區新闢道路優先順序 

臺中市 
(含大坑)   

溝通協調發展文山工業區 
中清路乙工改以市地重劃開發，加速辦理都計公展
等程序 

王田 
交流道   

經發局鼓勵民間開發公司以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
申請設置，朝整合私有土地同意配合開發方式辦理 

豐原   
檢討內環工業區轉型，檢討外環工業區道路與公設
開闢，本府刻正辦理通盤檢討 

大甲   解編不適宜之工業區為農業區 
大肚   坵塊完整方正，經發局將盡速媒合土地 

東勢   
解編不適宜之工業區為農業區，本府刻正辦理通盤
檢討 

優先
順序 

計畫區名稱   都市計畫指導原則 

中期 

大里(草湖)   
1.經發局加速工業區媒合進行開發 
2.透過整體開發使地籍方整、公設完備容易運用 
3.都市計畫通檢，配合檢討不適宜之工業區 

后里   
太平   
潭子   

豐原交流道   

後期 

神岡   

1.土地零碎、較難整體開發利用，得修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配合當地實際需求予以活化，如附屬
事業、服務性產業、防災及綠美化等設施 

2.大里菸葉廠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轉型 
3.都市計畫通檢，配合檢討不適宜之工業區(如新社、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太平(新光)   
大雅   
新社   
大里   
霧峰   
烏日   

石岡水壩   
大安   

-- 大甲(日南)   已開闢完成 

本計畫針對本市工業區閒置區域進行盤點，並以前、中、
後期作為處理之優先順序，以下針對前、中、後期之都
市計畫指導原則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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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二級產業用地需求分派 
考量產業群聚區域，並依據全國區域計畫產業為主型之都市計畫指導原則，第一優先為都市計
畫工業區、第二優先為都市計畫農3用地、第三優先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及設施型分區 

優先
順序 

類型 產業用地名稱 面積 

既定
政策 

既定政策劃設 

提供之二級產業用地 

清泉崗門戶 40 

烏日溪南 53.7 

小計 93.7 

1 
都市計畫工業區 

提供之二級產業用地 

臺中市都市計
畫低度利用工
業區 

687.14 

小計 687.14 

2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3) 

變更為工業區提供 

之二級產業用地 

太平都市計畫 56.94 

豐原交流道特
定區計畫 

50.97 

小計 107.91 

3 

設施型分區 

太平產業園區 14.37 

潭子聚興產業
園區 

14.76 

豐洲二期產業
園區 

55.27 

小計 84.4 

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 

神岡 184.08 

大里樹王 168.84 

十九甲與塗城 35.81 

小計 388.73 

總計 1,361.88 

圖例

設施型分區

既定政策產業用地

都市計畫工業區

都計農3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第一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

一級環境敏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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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三）三級產業用地推估 
本計畫以95年工商普查資料所統計之臺中市三級產業別人均用地面積（約27㎡ /人）及設定
三級產業人口比例21%為指標參數，推估臺中市110年至115年的第三級產業用地需求 

三級產業用地推估公式： 

該年度預測人口×三級產業人口比例（21%）×三級產業別人均用地面積（27㎡ /人） 

104年 

三級產業計畫面積 

（公頃） 
1,117.12 

110年 

三級產業需求面積
（公頃） 

1,426.32 

115年 

三級產業需求面積
（公頃） 

1,644.3 

三級產業用地需求分派 
考量臺中市高鐵門戶地區將提供55.89公頃之商業區、水湳經貿園區提供106.06、清泉崗門戶
地區約30公頃(該案為草案階段數值為概估數值)、及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地區面積約296公
頃，共約487.95公頃之商業區土地應能滿足未來商業發展需求 



41 

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四）環境容受力 
1.廢棄物處理設施檢討 
垃圾掩埋場：共計28處，使用中有4處，已封閉但採自然植生尚未復育亦有4處，其餘20處已封閉復育 

焚化廠：臺中市目前設置文山、后里、烏日等3座資源回收廠（焚化廠）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104年統計資料，廢棄物清運（不含資源回收、廚餘、大型垃圾回收再利用）年度總
量為392,285公噸，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約0.393公斤。若以104年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0.393為基準，
以臺中市115年290萬人之人口預測進行推估，115年年度垃圾清運量約415,990公噸 

臺中市共設置文山、后里、烏日三處焚化廠，每廠每日設計處理量為900公噸，若以每年營運330日計
算，每年共可處理891,000公噸。焚化廠之處理量足以負擔115年290萬人口之垃圾清運量 

 

2.污水處理設施檢討 
本市污水處理依據105年3月統計資料，汙水接管普及率約18%，106年本府預計編列15.8億辦理豐原、
新光水資中心興建工程，以及臺中市原8區、太平西新光地區、北大里地區、福田、豐原、文山、新光
及台中港等汙水系統用戶接管。另依據「臺中市汙水系統通盤檢討整體規劃案」之資料，目標年127年
之處理量如下表所示，預計將能處理本市約249萬人之汙水 

污水系統 
人口數 

(人) 
污水量 
(CMD) 

水資中心用地檢討 

福田 754,696 201,557 用地13.6 ha，可處理20.2萬CMD  

文山 102,667 26,300 用地3.4 ha，可處理29,000 CMD  

水湳 61,701 17,858 用地5.91 ha，可處理18,000 CMD  

廍子 41,092 10,352 用地0.7 ha，可處理12,500 CMD  
台中港特
定區 

321,804 89,568 用地20.97 ha，可處理90,000 CMD  

石岡壩 48,292 13,747 用地2.09 ha，可處理36,000 CMD 

豐原 194,613 51,895 用地8.09 ha，可處理54,000 CMD  

梨山 2,500 518 用地0.78 ha，可處理610 CMD 

環山 1,100 328 用地0.23ha，可處理400CMD 

谷關 800 418 用地0.23ha，可處理500CMD 

烏日 541,195 144,916 用地11.54 ha，可處理145,000 CMD 

太平 35,410 16,847 用地2.66ha，可處理17,000 CMD 

新光 104,117 28,726 用地2.23 ha，可處理29,000 CMD  

大雅 117,908 37,448 用地4.47ha，可處理38,000 CMD  

潭子 71,969 21,033 用地5.4 ha，可處理22,000 CMD  

后里 32,954 10,958 用地2.9 ha，可處理11,000 CMD  

大甲 45,561 15,080 用地3.9ha，可處理15,100 CMD  

日南 8,626 2,190 用地2.12 ha，可處理2,2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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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型用地需求推估 

（五）公共設施用地需求 
1.醫療社福設施 
臺中市醫療服務水準雖高於臺灣地區之平均值，惟醫療資源主要集中於都市化發展較成熟之地區，如：
原臺中市，部分山區如和平區及新社區，以及海線地區如大安區、外埔區、大肚區等醫療資源相對缺乏，
未來在人口逐漸朝高齡化發展後，上述地區亟需完善該區之醫療設施 

 

2.殯葬設施 
依據104年內政部統計年報資料，臺中市區內經規劃之公墓尚有16.17公頃未使用，尚未使用墓基數約
5,765座，納骨塔部分，目前尚有約104萬塔位之剩餘量，依90至104年之年平均死亡人口數約1.34萬人
進行推估，臺中市公墓墓基數與納骨塔塔位總量應足以滿足至115年之可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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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資源分析 

（一）水資源 
1.臺中市區域計畫計畫年期需水增量預估 

 

（1）目前（105年）臺中市用水缺口 

依據105年3月28日臺中市政府與經濟部水利署會談內容：目前（105年）臺中市產業用水缺口
約3萬噸/日。 

 

（2）115年產業用水推估 

產業用水部分，依據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估至115年需1,360公頃之產業用地，依產業創新
條例規定其產業用地至少為60%，故1,360×0.6＝816公頃（產業用地），另參考太平產業園
區用水計畫，產業用地每公頃用水需求約55CMD，節水及回收水再利用50%推估，其用水推
估約816×55×0.5＝22,440CMD。推估115年產業用水約需2.3萬噸/日。 

 

（3）115年生活用水推估 

臺中市區域計畫推估115年臺中市人口約為290萬人，與目前105年275萬人相差15萬人，若以
每人每日用水量240公升計算（依建構智慧管理之水資源政策每人每日用水量之數據），15萬
×240公升/日＝3.6萬噸/日。115年生活用水將需增加3.6萬噸/日。 

 

（4）臺中市115年用水需求量 

臺中市未來總用水需求，除105年現況短缺3萬噸/日外，115年因應產業發展需求2.3萬噸/日及
預估15萬人之生活用水3.6萬噸/日，臺中市至115年約需要8.9萬噸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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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資源分析 

（一）水資源 
2.臺中市水源短缺之因應對策 

開源策略及相關措施 

相關措施及策略 說明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
水工程計畫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起因為921大地震後大甲溪水源濁度
增高，影響豐原淨水場供水能力。透過串連大甲溪石岡壩的常時較豐沛水
量至原大安溪鯉魚潭水庫供水區，儲存鯉魚潭水庫的水資源，再於大甲溪
原水高濁度期間由鯉魚潭水庫取水，預計於114年完工，將可增加臺中地區
供水量每日25.5萬噸。 

再生水資源措施 

用水資源回收中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流水具有質穩量定、不受水文天
候限制的優勢，將水資源回收中心放流水經再生處理淨化後，提供工業用
水使用，節省之自來水可調配供給民生生活用水，可降低臺中市缺水的風
險，水資源再生中心包含：「福田再生水示範案（可供13萬噸/日）、水湳
再生水（可供1萬噸/日）、文山水資源中心（可供5千噸/日）」 

政策配套措施 

1.有條件強制工業廠商使用一定比率再生水。2.積極查核用水計畫。3.經濟
部刻正檢討自來水水價合理化，期未來能比照臺北市合理調整水價。4.研議
對於使用再生水，體現綠色產業者之獎勵措施，以增加使用再生水誘因。 

節流策略及相關措施 

相關措施及策略 說明 

降低臺中市漏水率 

大臺中地區自來水管線系統受 921 大地震影響，因管線遭受震害受損嚴重，
漏水率偏高，要求台灣自來水公司落實執行降低漏水率計畫，預計8年內
（104 至111 年）每年投資8 億，汰換老舊管線640 公里，將降低臺中市漏
水率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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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資源分析 

（一）水資源 
3.臺中市水源供需情形綜合說明 

 

（1）臺中市115年生活用水供需檢核 

臺中市刻正辦理福田再生水示範案（13萬噸/日）供應給台中港工業區、水湳再生水（1萬噸/日）
供應給水湳經貿園區及中科、文山水資源中心（5千噸/日）供應給臺中工業區及精密機械園區，
因此未來水資源中心完成後，整體自來水系統可移出14.5萬噸/日之總量，應能滿足未來生活用
水3.6萬噸/日所需。 

 

 

（2）臺中市115年產業用水供需檢核 

產業用水方面，115年約需5.3萬噸/日，承上所述14.5萬噸/日之自來水量已提供3.6萬噸予生活
用水，仍有10.9萬噸/日之水量可供使用，應能滿足未來產業用水5.3萬噸/日所需。另未來再加
上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25.5萬噸/日），應能確保未來臺中市用水無虞。 

 

 

（3）臺中市農業用水補充說明 

依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內92~101年農業用水量約55~60億噸/年，其中臺中地區農
業用水13.455億噸/年，且於未來水資源需求分析指出預期農業用水至115年將較現況用水量為低，
應能滿足農業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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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資源分析 

（二）電力供需 
依台電電力系統所統計於104年夏季最高之尖峰負載為3,591.8萬瓩，年成長率約3.2%，其所
預測尖峰負載電量至121年將增加到約4,922.6萬瓩，平均成長率約2.01%；其中，中部地區尖
峰負載之用電量約為全國30%，供電能力約為全國35%。因此，整體而言，中部地區用電供需
平衡 

 

另本府依據105年5月26日召開「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用水需求檢討涉『120年水資源期待供
給量』餘裕量等研商會議 」結論第三點：115年臺中市用電經經濟部能源局及台電公司確認無
電源短缺之虞。如新開發經確定，將事先向台電公司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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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人口調降 

都市計畫人口調降指導原則 

除既定執行政策或人口密集因防災、公共設施需求
而劃設之住商型都市計畫外，未來將以不再增加住
宅區為原則，都市計畫區應依下列原則檢討各計畫
區人口數量，使其符合現況人口發展趨勢： 

 

（1）人口達成率未滿80%之都市計畫區：霧峰、大
肚、王田、臺中港、大甲、大甲(日南)、東勢、
大雅、石岡、神岡等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達成
率未滿80%，應以115年計畫人口達成率80%

為目標進行檢討，並依據未來人口發展趨勢，
調整計畫人口數量，並檢討住宅或公共設施用
地。 

 

（2）計畫人口未滿1萬、近5年發布之計畫或都市計
畫屬於特定功能者：如鐵鉆山風景特定區、大
坑風景特定區、…等，建議不予調降計畫人口 

 

 

都市計畫 人口達成率(%)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85.44 

大里都市計畫 95.33 

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94.62 

擴大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76.24 

太平都市計畫 83.22 

太平（新光地區）都市計畫 84.75 

霧峰都市計畫 45.42 

烏日都市計畫 84.13 

大肚都市計畫 62.03 

中部科學工業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52.52 

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46.95 

高速公路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51.99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46.80 
大安都市計畫 91.43 
大甲都市計畫 72.36 
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 53.91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59.43 
外埔都市計畫 70.98 

豐原都市計畫 84.50 

東勢都市計畫 55.39 

潭子都市計畫 87.25 

神岡都市計畫 73.94 

大雅都市計畫 60.48 

后里都市計畫 88.22 

新社都市計畫 61.13 

豐原交流道特定區計畫 113.21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71.71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 118.38 

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62.64 

梨山(松茂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 44.67 

梨山(新佳陽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 71.60 

梨山(環山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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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鄉發展策略 

（一）都市階層 

階層 地區 劃分原則 

核心地
區 

臺中市舊市
區、新市政

中心、豐原、
臺中港市鎮
中心、高鐵
門戶區域 

人口密度最高、臺中
市主要行政中心與重

大公共設施集中地區、
原臺中縣行政中心、
北臺中主要人口與商
業活動地區。 

次核心： 

地方中
心 

大里、太平、
清水、梧棲、
沙鹿、潭子、
大雅 

配合海空雙港發展或
人口規模超過10萬人
以上。 

次核心： 

一般市
鎮 

大甲、東勢、
神岡、烏日、

大肚、龍井、
霧峰 

人口規模超過5萬人，

未達10萬人。 

次核心： 

集居中

心 

大安、外埔、
后里、石岡、

新社 

人口規模未達5萬人。 

次核心：
原民生

活中心 

和平 原住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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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鄉發展策略 

（二）都市階層公共設施配置 
都市階層 

公共設施 
主要核心 地方中心 一般市鎮 集居中心 原民生活中心 

鄰里性

公設 

國小、國中、幼兒園、廣場、綠地、兒童遊

樂場、小型運動場、鄰里公園、加油站、衛

生室、基層醫療單位、零售市場、圖書室、

集會堂、郵政分局、電信服務所、鄰里型緊

急警報中心、消防站、停車場、道路系統、

自來水系統、電力系統、下水道系統、污水

處理設施 

✓ ✓ ✓ ✓ ✓ 

市鎮性

公設 

高中（職）、市鎮公園、綜合運動場、衛生

所、綜合醫院（分院）、活動中心、批發市

場、警察派出所、警局、消防大隊、鄉（鎮、

市、區）公所、活動中心、變電所。 

✓ ✓ ✓ □ □ 

地方性

公設 

大眾運輸系統、體育館、圖書館、文化中心、

社教館、區域醫院、直轄市、縣（市）政府

機關、大型市鎮公園 

✓ ✓ □ ＊ ＊ 

區域性

公設 

捷運或輕軌系統、區域型客運轉運中心、區

域型博物館、綜合體育館、區域型展演設施、

區域（都會）公園、區域醫學中心 
✓ □ ＊ 

全國性

公設 

國家級博物館、國家級體育場、國家級展演

設施、主題式大型公共設施、國際機場、國

際港、原住民相關設施 

✓ ＊ ＊ 

註：「✓」表示：公共設施應以該都市階層優先設置。 

         「＊」表示：得配合政策需要設置。 

        「□」表示：得評估實際需求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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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一）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分布位置及分期分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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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推動 
順序 

編號 
計畫名稱 
（區位） 

面積 
（公頃） 

類型 
劃設目的 
（機能） 

重大建設 1 
后里東站 

（因應后里花博） 
15 重大建設 

配合后里花博、后里東站新建工程劃設，預期促進后里車站地區
朝TOD導向發展，藉由后里花博契機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第一階段
105-115年 

2 擴大神岡 184.08 產業型 

因應中央政府智慧機械、國機國造之政策，打造臺中成為全球智
慧機械之都，及清泉崗機場升級為國際機場、「自由貿易港區政
策推動」等契機，預計引入智慧機械、航太產業。 
南與中部科學園區、精密機械園區、臺中工業區串連，使雙港成
為臺中市國際貨物轉運樞紐。 

3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35.81 產業型 
十九甲與塗城以既有之化學材料製造、塑膠品製造、金屬製品製
造、機械設備製造業為基礎，另外再引入先進環保製程產業。 
大里樹王預計引入手工具、金屬製造等環保節能產業，發展為高
值化產業零組件基地。 4 大里樹王（一期） 168.84 產業型 

第一階段 總計 388.73 － － 

第二階段 
115年後 

（願景方案） 

5 清泉崗 － 

第一階段優先開發區開發率達70％後開始規劃，開發率達85％後
開始辦理開發作業。 

6 大里樹王（二期） － 

7 
十九甲與塗城
（二期） 

－ 

8 潭子聚興 － 產業型 
潭子聚興未來以醫療、光應用產業為主，發展為高科技、高產值
產業基地。 

9 新庄子、蔗部 － 住商型 
東海商圈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公共設施不足，且其位於大肚
山與都會區之交界，應藉由計畫引導其朝生態、低碳、永續、對
環境友善之城區發展。 

10 太平坪林 － 住商型 
勤益學區人口密集，發展強度高、且坪林地區常有淹水情形發生，
應藉由計畫強化其防災功能，引導城區與水共生、生態永續發展。

11 
山手線上環（甲
后線）場站、后
里東站TOD範圍 

－ 住商型 

因應未來山手線完成後，沿線地帶TOD發展使用，使城區朝向低
碳、綠色、永續以及緊密城市發展。 

（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類型與劃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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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綜理表 

地區 

評估項目 
清泉崗(含擴大神岡) 潭子聚興 大里樹王(一、二期) 

綜合分析 

面積 1,528 508 528 

所在地區 神岡、大雅、清水 潭子 大里 

範圍內主要分區 
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周邊都市計畫 

人口達成率（%） 

大雅：60.48、神岡：73.94 

臺中港：46.80、豐交：113.21 

潭子：87.25、豐原：84.50 

豐交：113.21 

大里：95.33、烏日：84.13、 

臺中市：85.44 

周邊都市計畫 

住宅區發展率（%） 

大雅：73.35、神岡：56.30 

臺中港：39.17、豐交：80.38 

潭子：72.98、豐原：69.22 

豐交：80.38 

大里：94.60、烏日：53.90、 

臺中市：71.44 

周邊都市計畫 

商業區發展率（%） 

大雅：69.33、神岡：100.00 

臺中港：35.81、豐交：75.18 

潭子：88.68、豐原：92.24 

豐交：75.18 

大里：68.72、烏日：44.48、 

臺中市：75.46 

周邊都市計畫 

工業區發展率（%） 

大雅：74.73、神岡：80.80 

臺中港：53.19、豐交：88.09 

潭子：86.19、豐原：78.62 

豐交：88.09 

大里：84.69、烏日：94.58、 

臺中市：71.19 

周邊都市計畫 

農業區面積（公頃） 

大雅：313、神岡：322 

臺中港：4,533、豐交：1,626 

潭子：176、豐原：935 

豐交：1,626 

臺中市：1,365 

烏日：159 

主要環境敏感類別 山坡地、近屯子腳斷層 近車籠埔斷層 優良農地 

主要道路寬度（公尺） 30 10 12 

土地使用情形 工廠、農地、住宅、零售商業 工廠、農地、雜林、住宅、機關 工廠、安養中心、住宅、農地、荒地 

現況人口（人） 22,432 6,168 7,568 

可能人口總量建議（人） 23,000 6,500 8,000 

計畫類型 產業型 產業型 產業型 

臺中市區域計畫除重大建設外，原先新訂擴大6處都市計畫，以下針對整體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域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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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綜理表(續) 

地區 

評估項目 
十九甲與塗城(一、二期) 新庄子、蔗廍地區 太平坪林 

綜合分析 

面積 1,093 618 328 

所在地區 太平、大里 大肚、龍井 太平 

範圍內主要分區 鄉村區、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一般農業區 

周邊都市計畫 

人口達成率（%） 

太平：83.22、大里：95.33 

大里草湖：94.62 

臺中市：85.44 

臺中港：46.80 
潭子：87.25 

周邊都市計畫 

住宅區發展率（%） 

太平：78.56、大里：94.60 

大里草湖：84.43 

臺中市：71.44 

臺中港：39.17 
潭子:72.98 

周邊都市計畫 

商業區發展率（%） 

太平：96.27、大里：68.72 

大里草湖：60.84 

臺中市：75.46 

臺中港：35.81 
潭子：88.68 

周邊都市計畫 

工業區發展率（%） 

太平：91.85、大里：84.69 

大里草湖：75.27 

臺中市：71.19 

臺中港：53.19 
潭子：88.68 

周邊都市計畫 

農業區面積（公頃） 

太平：207、大里：無 

大里草湖：35 
臺中市：1,365 潭子：176 

主要環境敏感類別 近車籠埔斷層 山坡地 近車籠埔斷層 

主要道路寬度（公尺） 12 10 12 

土地使用情形 
工廠、農地、住宅、 

零售商業、學校 
住宅、公園、學校、農地、雜林 住宅、公園、學校 

現況人口（人） 71,541 29,432 25,276 

可能人口總量建議（人） 72,000 30,000 25,000 

計畫類型 產業型 住商型 住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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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三）第一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分析 

地區 

評估項目 
擴大神岡 

大里樹王 

（一期）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區位分析 

所在地區 神岡區新庄里 大里區夏田里 大里區健民里 

範圍內主要分區 
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特

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周邊都市計畫 

人口達成率（%） 

大雅：60.48、神岡：73.94 

臺中港：46.80、豐交：113.21 

大里：95.33、烏日：84.13、

臺中市：85.44 

太平：83.22、大里：95.33 

大里草湖：94.62 

周邊都市計畫 

住宅區發展率（%） 

大雅：73.35、神岡：56.30 

臺中港：39.17、豐交：80.38 

大里：94.60、烏日：53.90、

臺中市：71.44 

太平：78.56、大里：94.60 

大里草湖：84.43 

周邊都市計畫 

商業區發展率（%） 

大雅：69.33、神岡：100.00 

臺中港：35.81、豐交：75.18 

大里：68.72、烏日：44.48、

臺中市：75.46 

太平：96.27、大里：68.72 

大里草湖：60.84 

周邊都市計畫 

工業區發展率（%） 

大雅：74.73、神岡：80.80 

臺中港：53.19、豐交：88.09 

大里：84.69、烏日：94.58、

臺中市：71.19 

太平：85.08、大里：84.69 

大里草湖：72.57 

周邊都市計畫 

農業區面積（公頃） 

大雅：313、神岡：322 

臺中港：4,533、豐交：1,626 

臺中市：1,365 

烏日：159 

太平：207、大里：無 

大里草湖：35 

主要環境敏感類別 近屯子腳斷層 － － 

主要道路寬度（公尺） 12 12 12 

土地使用情形 
工廠、農地、住宅、土資場等、

零售商業 

工廠、安養中心、住宅、農

地、荒地 
工廠、雜林、果園 

有鑑於產業用地發展需求總量、永續發展之理念，臺中市區域計畫僅針對第一階段進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擬定，第二階段列為願景方案，待國土計畫擬定時再依實際發展情
況辦理，以下針對第一階段區位、規模、機能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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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四）第一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規模與機能分析 

地區 

評估項目 
擴大神岡 

大里樹王 

（一期） 

十九甲與塗城 

（一期） 

規模分析 

現況人口（人） 5,068 1,152 0（不含聚落） 

計畫人口建議（人） 5,000 1,100 － 

面積（公頃） 184.08 168.84* 35.81 

已建成區面積（公頃） 69.5（佔總面積37%） 25.5（佔總面積12%） 4.32（佔總面積12%） 

機能分析 

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類型 
產業型 產業型 產業型 

配合整併後之 

都市計畫名稱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大平霧都市計畫 大平霧都市計畫 

規劃原則 

．產業機能為主 

．應配合國機國造、智慧

機械產業發展導向，引入

相關產業 

．至少留設50%土地予未登

記工廠遷入 

．產業機能為主 

．整合東側大里都市計

畫工業區，發展產業腹

地 

．至少留設70%土地予未

登記工廠遷入 

．產業機能為主 

．本區域為夾雜於大里工業

區與仁化工業區之零碎農地，

應妥予規劃，擴增產業發展

腹地 

．至少留設70%土地予未登記

工廠遷入 

預計發展產業類型 航太與智慧機械 
手工具、金屬製造等環

保節能產業 
先進環保製程產業 

必要性說明 

配合中央政府「五大產業

創新研發計畫」之智慧機

械與國防航太工業發展 

因應擴大台中軟體園區

之腹地、未登記工廠遷

移、引導手工具及金屬

製造業邁向環保創新 

配合本市產業4.0政策之六大

產業發展方向，且本區產業

群聚密集，互相支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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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五）第一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預計引入產業類型分析表 

擴大神岡– 航太、智慧機械 

編
碼 

產業類別 
編
碼 

產業小類 

C25 
金屬製品製造
業 

251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
製造業 

259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
業 

C27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27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製造業 

277 
光學儀器及設備製
造業 

C29 
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1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2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 

293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C31 
自行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313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C34 

產業用機械設
備維修及安裝
業 

34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業 

大里樹王 - 手工具、金屬製造等環保
節能產業 

編
碼 

產業類別 
編
碼 

產業小類 

25 
金屬製品製造
業 

251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
製造業 

259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
業 

28 
電力設備製造
業 

284 照明設備製造業 

285 家用電器製造業 

29 
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1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2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 

293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33 其他製造業 331 育樂用品製造業 

34 

產業用機械設
備維修及安裝
業 

34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業 

十九甲與塗城 - 先進環保製程 

編碼 產業類別 
編
碼 

產業小類 

18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4  
合成樹脂、塑膠及橡
膠製造業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99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220 塑膠製品製造業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251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製
造業 

259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 

293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依據本府產業4.0之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國機國造、打造智慧機械之都政策，第一階段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朝以下產業發展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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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六）應維護農地與環境敏感地分析 

計畫面積：184.08公頃 

已建成區面積：69.5公頃 

環境敏感地：屯子腳斷層(未
公告) 

應維護農地：150公頃 

擴大神岡 

1 

1 

2 2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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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六）應維護農地與環境敏感地分析 

計畫面積：35.81公頃 

已建成區面積：4.32公頃 

環境敏感地：無 

應維護農地：約0公頃 

十九甲與塗城 
1 

1 

2 

2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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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六）應維護農地與環境敏感地分析 

計畫面積：168.84公頃 

已建成區面積：25.5公頃 

環境敏感地：無 

應維護農地：約0公頃 

大里樹王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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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七）第二階段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啟動時程及相關配合措施 

第一階段優先開發區開發率達70％後開始規劃，開發率達85％後開始辦理開發作業。 

（八）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 

1.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及應維護農地，係屬優先保育地區。 

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為主，以不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原則，應盡量避免
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應維護農地部分應維持全國區域計畫分派4.63萬之總量，並應依未
登記工廠輔導辦法相關規定及本市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即報即拆等方針，盡速處理應維護農地上零星之
未登記工廠，以維護優良農地生產環境。 

 

2.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及其他非都市土地之利用應兼顧保育目的，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範
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之管制。 

 

3.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應就「全國災害潛勢地區分佈地圖」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
相關圖資，掌握易致災地區，於辦理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案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針對災害潛
勢等納入都市計畫及各開發計畫內容，進行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4.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之規定，城鄉發展次序分別以第1優先之都市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第2優先之都
市計畫農業區（避免使用農業主管機關界定之優良農地）、第3優先之住商型、產業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地區，為本市因應都市成長擴張之發展地區。 

 

5.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土地之分區檢討與利用，及各局處管理、推動或執行與空間利用有關之計畫，依本計
畫之土地使用基本方針與土地使用計畫、各部門計畫與各策略區空間發展策略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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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九）成長管理策略 

成長
管理 

強化氣候
變遷調適
能力 

提升都市
防災減災
能力 

維護糧食
生產環境 

集約發展
避免資源
耗損 

強化各成
長極之連

結 

強化地區
自明性與
特色 

城鄉發展
各司其職 

跨域治理
提升區域
競爭力 

成長管理策略詳見計畫書第六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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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一）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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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定
位 

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
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宜
維
護
農
地
資
源
地
區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1.符合農地分類分級成果
之第1種、第2種及第4

種農業用地範圍保留作
為農業生產使用，應儘
量維持為農業區 

 

2.除因應重大建設及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擬定，
不宜任意變更轉用 

 

3.如需轉用應符合或另尋
適合土地補足應維護農
地總量 

大肚都市計畫 

大安都市計畫 

大甲都市計畫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 

外埔都市計畫 

后里都市計畫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新社都市計畫 

東勢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除高鐵臺
中車站門戶地區整體開發之
範圍） 

中部科學園區特定區計畫 

王田交流道特定區計畫 

豐原都市計畫 

大雅都市計畫 

霧峰都市計畫 

潭子都市計畫 

烏日都市計畫 

定
位 

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

指導原則 

產
業
發
展
儲
備
用
地 

太平都計畫 
1.未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
發展情況優先轉用農地非農用之區塊
及第3種農業用地 

 

2.如應維護農地屬於零星且已被人為干
擾破碎之區塊，應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後，並保持應維護農地總量4.63萬
公頃之前提下，檢討農地作為產業發
展用地 

豐原交流道特定區計畫 

清泉崗門戶地區 

定
位 

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

指導原則 

都
市
發
展
儲
備
用
地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配合高鐵臺中車站
門戶地區整體開發） 

應整合地方需求、產業發展及環境生態
之土地多元使用型態等整體規劃，並兼
顧因應TOD發展等需求、挹注都市公共
設施之不足及都市緩衝、生態與防災之
功能，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程序辦理分
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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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二）高山都市計畫區應辦理通盤檢討，降低土地使用開發
強度 

城
鄉
發
展 

1.本區除因應原住民部落安置外，不額外新增產業發展用地、住宅區為原則。 

2.考量本區之環境風險相對較高，且大多數位於1級環境敏感地區與災害敏感區，本區發展應以維持
現況為主。 

3.因應氣候變遷之極端氣候，高山區域之暴雨淹水對策與平地都市不同，應以盡快排除淹水、強化水
土保持、維護坡地環境為主要方式，避免因水流遲滯使土壤因水分吸收、滲透增加土石重量，造成
土壤鬆動及崩塌等危害。 

4.應維持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含新佳陽、松茂、環山）外圍所劃設之保護區，不應任意變更。 

5.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檢討土地使用管制並訂定高山地區汙水處理設備等管制規則，避免汙染
高山水源。 

6.梨山地區除因應避災需求而劃設道路外，原則以不再新闢道路為主。 

國
土
保
育 

1.應避免農業活動影響當地水體，應於水域、水庫周邊範圍劃設保護帶，並以天然植栽之根系作用吸
收、減緩農業活動產生之汙染。 

2.避免點源汙染，當地應設置規劃社區型簡易汙水淨化設備，或透過小型人工濕地之設置淨化汙水。 

3.本區位屬於山坡地範圍應加強坡地管理，避免潛在危險地區不當利用，應加強土地利用與周遭地景
之和諧與開發管制及土石流、崩塌地等防救災。 

4.各層級土地使用應針對土石流災害潛勢脆弱度評估等資料納入各都市計畫檢討及各開發計畫內容，
進行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5.都市計畫區內屬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者，應配合防災、保護或保育等需要，檢討土地使用計畫，並
變更為保育適當使用分區、用地，或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原則。 

6.本區多屬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部分，應按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實施管制，並依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規定管制。 

相關原則表列於本計畫第六章第六節、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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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三）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範透水面積、留設滯
洪與蓄洪緩衝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另於本計畫書第六章第六節，撰寫各策略區之土地空間利用發展原則： 

土地空間利用發展原則 

各層級土地使用內容，應針對淹水災害潛勢脆弱度評估、歷史淹水範圍等資料，納入各都市計畫檢討及各
開發計畫內容，進行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強化都市生態基盤、串聯綠地，以都市設計及調整土地使用配置強化綠色基盤及都市公園綠地、校園綠地、
道路綠帶之連結性，營造連續性的生態綠地，促進整體環境提升。 

都市微氣候控制，應藉由都市設計、土地使用配置調整留設良好的藍綠帶空間，除因應夏季調控都市風廊、
減低熱島效應外，更應於冬季俱備阻擋季節風之功能，營造良好都市生活環境。 

因應氣候變遷之極端氣候打造海綿城市，公共設施檢討及配置應以子集水區（Sub-Catchment）尺度為考
量依據，應於低漥地區、逕流匯流口地區配置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為原則，並以下沉式公園或綠地設計，
使其於乾季提供休憩場所，於濕季能夠容納暴雨逕流。 

圖片來源：https://bmbf.nawam-rewam.de、http://www.yvcc.edu/ 

透水、蓄洪、水回收相關設施應整合地景設計，創造綠帶、生態空間、並具備恢復都市地表水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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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三）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範透水面積、留設滯
洪與蓄洪緩衝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相關原則已配合烏溪流域特定區計畫之指導，表列於本計畫第六章第三節  海岸、海域及流域 

水安全分區 管理措施 計畫指導協調事項 說明 

逕流分擔 - 

高風險地區 

(Ex-h) 

 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中增訂「逕流分
擔」之相關規定 

 據以指導都市計畫依據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檢討增訂該類地區
之使用管制內容。(納入臺
中市區域計畫據以指導) 

 指導「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依據《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6條之規定，基於該類地區之都市災
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等因素，於必要時
檢討調整其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應於「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中增訂「逕流分擔」之相關規定，如需
以位於或鄰近與開發或利用行為地區同一水系統同質
區(如小集水區)內之適當區位，採取彌補或減緩開發
行為所造成逕流增加之有效措施。並配合修正「地下
開挖率」、「保水率」等規範，作為地區都市設計之
指導原則，以利訂定雨水貯留設施、綠屋頂、綠立面
等植被保水機制之相關規範。執行上責成建管單位從
嚴管制。 

 指定為應辦理都
市設計之地區。 

 據以指導都市計畫依據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將該類地區指定為
應辦理都市設計地區，並
納入細部計畫。(納入臺中
市區域計畫據以指導) 

 指導「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依據《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9條規定，於主要計畫中將該類地區
指定為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以表明公共開放空間
系統配置及保水事項與防洪配置。 

 設定地區保護標
準，於必要時提
高水道之設計標
準。 

 於必要時協調水道主管機
關提高水道設計標準。(納
入應辦事項) 

 已完成水道治理計畫之建成地區若仍面臨水患風險，
協調水道主管機關優先協助辦理總合治水措施以因應，
而若仍面臨風險則協調水道主管機關及下水道主管機
關檢討提高水道及下水道設計標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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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三）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範透水面積、留設滯
洪與蓄洪緩衝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水安全分區 管理措施 計畫指導協調事項 說明 

逕流分擔 - 

高風險地區 

(Ex-h)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300 平方公尺以
上的開發案應實
施低衝擊 

 開發並附帶負擔
額外的逕流責任，
應提送排水計畫
書供審查。 

 據以修訂《臺中市政
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
要 點 (102.06.20)》
(納入應辦事項) 

 大里溪流域範圍內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內之
土地適用之。 

 修訂《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
增訂「針對逕流分擔-高風險地區(EX-h)地區，土地開發面
積達3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排水計畫書應送水利局審查，
並繳納審查費」。 

 修訂《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
增訂「針對逕流分擔-高風險地區(EX-h)地區，除要求完全
削減開發後所增加之逕流量外，並應附帶負擔額外的逕流
責任」。 

 規定房貸應以投
保颱風洪水險為
要件。 

 據以協調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將此類地區
的颱風洪水險納入政
策保險，成為申請房
貸之要件。 (納入應
辦事項) 

 參照現行房貸需以投保火險為要件的模式，將此類地區的
颱風洪水險納入政策保險。 

逕流分擔-中
低風險地區
(EX-ml)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300 平方公尺以
上的開發案應實
施低衝擊開發並
附帶負擔額外的
逕流責任。 

 據以修訂都市計畫書
之管制內容。 (納入
臺中市區域計畫據以
指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 條之3 規定，針
對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建築基地面
積300 平方公尺以上應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於「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臺中市大里(草湖)都市計
畫」、「臺中市大里都市計畫」、「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之都市計畫書附註說明計畫範圍內建築基
地面積達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開發案，應採低衝擊開發，
並負擔額外逕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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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三）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範透水面積、留設滯
洪與蓄洪緩衝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水安全分區 管理措施 計畫指導協調事項 說明 

逕流分擔-中
低風險地區
(EX-ml) 

 檢討調整延後開
發期程。 

 據以修訂都市計畫之
分期分區計畫。 (納
入臺中市區域計畫據
以指導) 

 調整「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臺中市大里(草湖)都市計
畫」、「臺中市大里都市計畫」、「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之都市計畫之分期分區計畫，延後開發期
程，俟完成○○治理計畫後再視地區防洪能力依序開發。 

非逕流分擔
區- 高風險
地區 (S-h)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300 平方公尺以
上的開發案應實
施低衝擊開發。 

 據以修訂都市計畫書
之管制內容。 (納入
臺中市區域計畫據以
指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 條之3 規定，針
對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建築基地面
積300 平方公尺以上應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於「太平都市計畫」、「臺中市都市計畫( 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高速公路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潭子
都市計畫」、「豐原都市計畫」及「霧峰都市計畫」之都
市計畫書附註說明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300 平方公
尺以上之開發案，應採低衝擊開發。 

非逕流分擔
區-低風險地
區(S-ml) 

 

 引導新開發集中
並實施地區逕流
管理。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中央管區域排水排
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
點 (103.8.28)》第四
點規定辦理。 

 依據《臺中市政府排
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102.06.20)》第三點
辦理。 (納入應辦事
項) 

 大里溪流域範圍內屬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內之土
地適用適用《中央管區域排水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之規定。 

 大里溪流域範圍內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內之
土地適用《臺中市政府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102.06.20)》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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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既有都市計畫後續檢討原則 

（四）重要濕地若位於都市計畫區，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
設或邊更為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並依明智利
用原則修訂相關管理事項 

高美濕地 

大肚溪口濕地 

重要濕地 涉及都市計畫區 

高美濕地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大肚溪口濕
地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大
肚都市計畫 

本市有兩處重要濕地範圍涉及都市
計畫區，未來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時，將公有土地優先檢討劃設或
變更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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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一）臺中市農地遭未登記工廠轉用情形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臺中市推估104年未登記工廠約18,000餘間，北側多
分布於豐原、潭子、神岡、大雅，南側多分布於大
里、太平、霧峰、烏日 

未登記工廠100年分布示意圖 

備註：104年未登記工廠因採用推估值，分布示意圖僅能使用100年之資料 

臺中市104年未登記工廠家數約1萬8千餘家 

豐原交流道(國道1號旁未登記工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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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二）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產業用地供給區位 
考量未登記工廠群聚區域，本計畫所劃定之產業用地範圍，皆以未登記工廠密集鄰近區域為優
先考量，在保護優良農地為原則下，使其後續遷移便利、仍能保持產業群聚鏈結 

優先
順序 

類型 產業用地名稱 面積 

既定
政策 

既定政策劃設 

提供之二級產業用地 

清泉崗門戶 40 

烏日溪南 53.7 

小計 93.7 

1 
都市計畫工業區 

提供之二級產業用地 

臺中市都市計
畫低度利用工
業區 

687.14 

小計 687.14 

2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3) 

變更為工業區提供 

之二級產業用地 

太平都市計畫 56.94 

豐原交流道特
定區計畫 

50.97 

小計 107.91 

3 

設施型分區 

太平產業園區 14.37 

潭子聚興產業
園區 

14.76 

豐洲二期產業
園區 

55.27 

小計 84.4 

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 

神岡 184.08 

大里樹王 168.84 

十九甲與塗城 35.81 

小計 388.73 

總計 1,3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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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三）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 

1.短期處理原則 
應重新查核、檢討未登記工廠是否有排污等危害周遭環境的情事，並基於公平與使用者付費原則，優先加強
相關施政宣導與增設產業園區後，再落實取締地主之違規行為，以維護周邊生活、生產之安全；對於「工廠
管理輔導法」所載97年3月14日以後才出現之違規使用行為應嚴格取締，並配合「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清理計
畫」執行輔導、取締及稽查等事項。 

2.中長期處理原則 
依循「工廠管理輔導法」，在不影響糧食安全與農地資源之原則下，建立未登記工廠輔導機制；如地主無土
地變更合法化之意願，建議應積極依相關法令（如：建築法、環保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相關法令
）取締，並強制要求地主回復農業使用（如植物工廠、立體農場等）或造林。 

3.整體輔導原則 
針對位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源為原則，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如無影
響周邊環境農業耕作者，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倘若有影響情形者，則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並請臺中市農
業局評估原廠址朝向作精緻及立體農場之可行性。 

4.分區或用地變更原則 
建議整體規劃考量為宜，並針對未登記工廠群聚達一定規模（如非都市土地達5公頃以上、都市土地達3公頃
以上），已改變分區使用性質應辦理分區變更者優先輔導之，以避免零星個案申請。 

5.配合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及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1）盤查優良農地：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前，建議應優先盤查既存大面積、完整之優良農地，並依據本計畫第

六章第四節農地維護乙節，對於都市農業發展定位之指導原則辦理檢討。 

（2）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太平、大里、烏日、霧峰之未登記工廠大
多數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配合臺中市產業發展政策，並建議依循產業創新
條例，配合變更適當之土地使用分區，積極引導工廠集中發展，避免破壞既存優良農地。 

（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遷移，本計畫擬劃定擴大神岡、大里樹王、十九甲與塗城三處
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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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四）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 
1.104年1月1日後新建中之違章工廠即報即拆 

臺中市政府相關機關將加強橫向聯繫通報，執行新建中之工廠即報即拆，避免未登記工廠失控發展。 
 

2.特定區域之清理 

（1）清查涉及水汙染防治法之工廠：針對本府環境保護局擬公告水體重金屬排放第一級管制區內，疑涉水污染
防治法事業工廠進行清查。（105年8月底已完成） 

（2）筏子溪周邊「環境整頓示範地區」辦理清理作業：配合筏子溪周邊「環境整頓示範地區」辦理清理作業，
清查二側農業區未登記工廠及倉庫。（105年10月底前完成） 

 

3.有關臨時工廠登記之清理 

（1）協助97年3月14日前既有之低汙染廠商取得臨時工廠登記，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依工廠管理輔導法於
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109年6月2日），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1項、都市計畫法第79條有關違反土地
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86條第1款、第91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規定。 

（2）未申辦臨時登記之未登記工廠：為避免未登記工廠持續使用農業用地設廠，並使農業用地得恢復農用，相
關稽查措施如下： 

A.聯合稽查 

涉及影響公安、高度污染、104年1月1日後新建違章工廠及多次違規者，優先納入臺中市政府未登記工
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稽查，後續由本府各相關機關 (農業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等)依農業發展條
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及環保等法令續處。另針對潛在性高度污染、涉及食品安全廠商
定期實施複查。 

B.複查機制 

針對以下情形優先納入臺中市政府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複查，以行政裁處方式提高廠商搬遷至
合法工業用地之意願： 

A.潛在性高度汙染者。 

B.農業主管機關通報未恢復農用達兩次以上之違規案。 

C.涉及食品安全者。 

D.其他案件則依臺中市經濟發展局業務推展情形排查。 
 



74 

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四）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 

4.其他配套措施 

（1）資訊化：未來將結合「臺中市158不動產資訊樂活網」開發工廠GIS管理支援決策系統，將本市未登記
工廠及登記(臨時)工廠資料以地理圖資方式展現，未來能更準確掌握工廠群聚地點，俾利擬定相關輔導
政策。 

（2）法制化：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刻草擬自治規則，將循法制程序辦理。 

 

 （五）引導未登記工廠搬遷之誘因或措施 

1.產業園區地價合理化： 

地方政府開發產業園區，往往面臨土地取得及市價化等困難，其中「國有土地」讓售價格估價之標準，係參
考市價，並以開發許可之效用予以查估，另開發改良成本減除金額，不得超過該國有土地計估價格之百分之
三十，以致使地方政府開發成本(土地取得成本)大幅拉高，已建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考量地方政府投入土地
改良之開發成本，納入有償撥用之減除比例，以達合理讓售地價。 

 

2.盡量保有土地 只租不售： 

就臺中市目前產業需求用地已遠超過供給，未來開發產業園將朝向只租不售之政策，而投入開發資金來源與
後續維護管理基金，就必須具備更長期的性質，並且在風險控管下，進行適度證卷化以分散風險，已建請金
管會就「銀行法」投資非金融事業額度比例的相關放寬，以及「保險法」投資具公益性及公眾性不動產標的
之相關規定，並盡量使得調整後的相關法規設計，可以考量地方政府開發產業園區所面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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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六）農地上違規工廠搬遷 

1.造冊列管、建立基礎查報資料庫 

違規工廠於申租購臺中市政府開發之產業園區土地時，需檢附原廠址土地相關資料，並由「未登記工廠聯合
加強矯正小組」列冊管制。 
 

2.搬遷後恢復農用之措施 

（1）原違規工廠土地所有權如為廠商所有：需提供土地恢復農用切結書並繳納保證金，同意於新廠完成並遷
入後6個月內將原違規使用之農地恢復農用，始准予同意於園區進行相關業務申請，若廠商6個月內無法
將原違規位置恢復農用，將沒收其保證金。 

（2）原違規工廠土地所有權非屬廠商所有：則由廠商提供原廠址及土地所有權人資料，由臺中市政府行文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須於承租廠商完成新建廠房並遷入後6個月內恢復農用，並將會同都發局、農業局、
環保局等相關人員至現場稽查，如未依規定辦理，將開單並要求於3 個月期限內恢復農用。 

（3）未依上述規定於期限內恢復農用者：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建築法斷水、斷電並擇期拆除違建。 

 

3.原廠址農地經評估無法再做農用 

屬零散不具規模足以設置產業園區者，將輔導改以設置農牧用地容許使用設施，經檢視其如屬農委會劃分之
第三種農地，且屬土地及中並具規模這，將列管開發作為未登記工廠進駐之母地或設置產業園區或其他非農
用土地之優先選用場址，再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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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登記工廠議題及因應策略 

（七）原臺中縣轄時期烏日溪南都市計畫辦理進度與情形 

「擬定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案」，原臺中縣政府於99年5月7日辦理
公開展覽，已提100年9月7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惟因土地所有權人數及
面積過半反對而緩議。 

 

本府積極面對土地使用問題，盼提供合法發展的產業出路，否則就會導致像現
在全台有許多違章或未登記工廠，爰此，本府經濟發展局已針對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進行普查，目前選出約50公頃辦理意願相對較高且集中區域，作為優先發
展區，賡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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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七） 

1.都市計畫區內涉及重要濕地範圍之公有土地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相關保
護、保育分區或用地。 

2.本市各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依據各都市計畫區發展條件
與特性，擬定有關逕流管制、透水面積、滯洪或蓄洪緩衝空間及水資源
回收利用之事項，並應考量藍綠帶配置、地景設計、及其生態功能。 

3.應配合烏溪流域特定區計畫，適度修訂該計畫表明之區域土管要點規定。
4.本市各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應依本計畫之指導辦理。 

都發局 

（十八） 
未來涉公告之石虎棲地、白海豚廊道之開發申請案件應要求進行影響評估
及因應對策研擬。 

都發局、水利
局、環保局 

（十九） 
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依據人口實際發展現況及趨勢檢討115年計畫
人口無法達成80%之都市計畫區，並檢討住宅或公共設施用地。 

都發局 

（二十） 應依本計畫之指導，優先檢討都市計畫低度利用工業區。 都發局 

一、本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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